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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離島建設基金、花東地區永續

發展基金及促進轉型正義基金 114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一三、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執行情形未如預期，允宜

檢討改善並加強辦理 

花東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於「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項下編列「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及

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6,000 萬元，並編

列「服務費用-一般服務費」1,140 萬 3 千元，主要係辦理加強投

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及其所需行政作業費等。經查： 

 

(一)「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推動概況 

「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1係由經濟部中小

及新創企業署主辦，依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花

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實施要點」2辦

理，為加強投資花東地區具發展潛力之中小企業，由該計畫結

合花東地區當地公協會、育成中心等機構，協助案源掌控，並

對獲投資企業進行追蹤控管，強化投資後管理等，以協助花東

地區中小企業銜接政府與民間資金端、技術端、人才端等各項

資源；111 年 7月及 113 年 3月修正前述實施要點，考量花東地

區中小企業普遍資本額規模較小，放寬相關投資規定，刪除花

                      
1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委託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辦理之「109 年度
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共 12 年（自 109 年 6 月 24 日至 120 年 12
月 31 日），前 4年為第 1期採購，後 8年為第 2期後續擴充採購。 

2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於 103 年 2 月訂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搭配政府其
他資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企業實施要點」，於 106 年 1 月第 1次修正，108 年 10
月因應花東地區多元文化發展及景觀資源開發等產業特性，刪除依投資金額與政
府其他資金分工投資之規定，並以花東地區中小企業為對象修正要點名稱及部分
條文，111 年 7 月修正發布第 4點，刪除花東基金持有股份總數之比例限制；113 
年 3 月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改制為「經濟部中小及新
創企業署」修正第 2點、第 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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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基金持股總數上限 20%之比例限制，及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

正機關名稱。 

(二)「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截至 113 年 8 月底

止僅核准投資 3家花東企業，核准投資額 3,600 萬元 

「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114 年度預算案編

列長期投資 6,000 萬元，係預計於 114 年促成 5 家花東企業投

資，每案預計投資額 1,200 萬元；該計畫自 109 年 6月起執行，

分別於 110 及 111 年度均編列長期投資 3,000 萬元，112 及 113

年度調增分別編列 9,000 萬元，合計 4 年度累計已編列 2 億

4,000 萬元，自 109 年 6月至 113 年 8月底止受理 8件投資申請

案，惟迄 113 年 8 月底止僅核准投資 3 家花東企業，核准投資

額 3,600 萬元(詳表 1)，計畫執行情形未如預期，允宜加強花東

地區產業發展之規劃及輔導，以利計畫推動。 

綜上，花東基金自 109 年 6 月起辦理「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

小企業服務計畫」，114 年度預算案賡續編列投資經費 6,000 萬

元，惟該計畫迄 113 年 8 月底僅核准投資 3 家企業，核准投資金

額 3,600 萬元，執行情形未如預期，允宜檢討改善並加強辦理，

以達成扶植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成長、加速企業茁壯之目標。 

表 1  「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核准投資企業一覽表 

公司名稱 縣市 實收資本額 主要業務 核准投資條件 

源天然(股)公司 臺東 525 萬元 池 上 米 、 黑 纖
米、糙米等種植
與米食加工品黑
纖 熟 飯 、 黑 纖
粥、米麵線製造
銷售。 

1.以每股 10 元參與
投資金額不超過
900萬元。 

2.搭配天使投資人及
其他投資人投資
款300萬元到位後
撥款。 

糖果樂園（股）公 
司 

臺東 2,020 萬元 糕餅、零食類伴手
禮的代工製造，及
銷售自有品牌「青
澤」產品。 

1.以每股3元參與投
資金額不超過 900
萬元。特別股條
件：年利率3%、轉
換比率 1:1、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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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縣市 實收資本額 主要業務 核准投資條件 

期間5年、發行期
屆滿後買回。 

2.搭配天使投資人及
其他投資人投資
款360萬元到位後
撥款。 

探索水產科技
（股）公司 

宜蘭（核
心技術
馴/淨化
廠設於
花蓮新
城鄉） 

9,337 萬
5,071 元 

生產及販售水產
品馴/淨化加工
品、水產食品加
工。 

以每股 25 元參與投
資金額不超過 1,800
萬元。首次撥款 900
萬元，餘款900萬元
待公司113年營收逾
1.136 億元始得動
撥。公司應承諾嗣後
募資每股價格不得低
於 25 元；如低於 25
元應提供補償方案。 

資料來源：國發會提供。 


